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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泰世華商業銀行「消費借款申請書」 
(貼心的提醒：請您在提出申請之前務必到本行的網站(或向本行服務人員索取)審閱相關的約款內容以及本行對於個資法所告知的
一切事項，並請您務必詳實的填寫以下的欄位，以免影響申請額度的權益。) 

申

請

人

基

本

資

料 

身 分 證 正 面  

或 

護 照 正 面 

 

黏 貼 處 

身 分 證 反 面 

或 

居 留 證 正 面 

 

黏 貼 處 

曾使用姓名 /別名  國 籍 □ 本國籍 □ 其他          □ 其他          

學 歷 □ 博士  □ 碩士  □ 大學  □ 專科  □ 高中職  □ 其他 

居 住 地 址 

□ 同戶籍地   

□ 
郵遞

區號□□□   
縣

市   
鄉鎮

市區   
街

路  段  巷  弄  號  樓 

□ 本人資產無貸款  □ 本人資產有貸款  □ 親戚產業  □ 租賃 

□ 公司宿舍     □ 其他 

通 訊 地 址 
(亦為信用卡紙本

帳 單 寄 送 地 ) 

□ 同戶籍地       □ 同居住地    

□ 
郵遞

區號□□□   
縣

市   
鄉鎮

市區   
街

路  段  巷  弄  號  樓 

聯 絡 電 話 
行動

電話：            
住家

電話：              
公司

電話：               

服
務
機
構 

名 稱  職 稱  
統
編  

地  址    
縣

市   
鄉鎮

市區   
街

路  段  巷  弄  號  樓 年 資  年   月 

前職單位  職 稱  年 資  年   月 

所 得 來 源 
 薪資/營業所得  執業所得  投資所得  退休金或保險金 
 租賃所得   不動產  高單價動產  有價證券 
 虛擬貨幣  無形資產  其他                   

還 款 來 源 
 薪資/營業所得  執業所得  投資所得  退休金或保險金  繼承或贈與 
 租賃所得       其他              

信用查詢與資料之蒐集處理與利用 
一、申請人(含共同借款人、保證人及擔保物提供人) □ 同意 □ 不同意(未勾選者，視為不同意) 貴行、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

心、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財團法人農業信用保證基金、財團法人海外信用保證基金、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台灣票據

交換所、委託之外部鑑價機構及其他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指定之機構（以下簡稱前揭機構），於辦理授信業務之目的範圍內，得依法

令規定蒐集、處理及利用(含國際傳輸)申請人之個人資料，且亦授權 貴行得向前揭機構蒐集申請人資料，特此聲明。 

二、申請人 □ 同意 □ 不同意(未勾選者，視為不同意) 貴行於辦理授信業務之目的範圍內，得向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蒐集、

處理及利用申請人之租賃與分期交易相關資訊。 

三、申請人瞭解勾選前二項任一不同意授權條款時將影響 貴行對申請人信用評估判斷，但並非 貴行准駁貸款之唯一依據。 

國泰金控子公司間客戶資料運用聲明 
申請人(僅含借款人)倘係於 103.06.06(含)後與 貴行為業務往來，已瞭解 貴行依法得與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世紀產物保險

股份有限公司、國泰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及國泰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共同蒐集、處理及利用申請人之個人資料範圍限姓名及地址

(含 e-mail 電郵地址)，申請人之其他個人資料，均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辦理。申請人於 103.06.05(含)以前已與  貴行為業務往來、

並且未行使退出權者(以申請人最新的意思通知為準)， 貴行及上開公司依法得進行交互運用之資料範圍限於申請人之基本資料內。申請

人資料如有變更，得隨時通知 貴行或上開公司修正變更資料，並得隨時通知 貴行或上開公司停止前開資料之交互運用（含蒐集、處理

及利用）（免付費電話 0800-818001）。 

申請人同意 貴行所屬之國泰金融控股公司得為管理被投資事業及風險控管，向 貴行取得申請人資料以建置資料庫並進行業務分析，但

非經申請人同意不得將申請人之往來交易資料揭露予其他子公司或第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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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借款申請內容 

申貸金額 新臺幣           萬元 分期清償期數 □12 □24 □36 □48 □60 □     期 

是否代償 □ 是 □ 否 
代償產品

及行庫名 

□ 信用卡  銀行：                                                            

□ 現金卡  銀行：                                                            

□ 貸款   銀行：                                                            

選擇適用專案 
□ 無限制清償期間專案 □ 限制清償期間優惠專案 

提醒您：選擇適用限制清償期間優惠專案時，將因提前清償而負擔違約金，請審慎考慮。 

資金用途 □ 消費使用      □ 投資理財      □ 員工認股專用 

投資標的種類 
(資金用途為投資理財者必填) 

□ 股票  □ 債券  □ 基金  □ 貴行銷售之保險商品  □ 其他商品 

申請人聲明事項 
一、申請人瞭解 貴行保有核准貸款與否之權利，申請人之貸款申請尚須經 貴行內部授信審核後始得核定，且申請人填寫之申貸書件表

格及所附申請文件等，無論 貴行核貸與否，均不予退還。 

二、申請人為自身事務處理之方便，而於未經 貴行通知實際核貸金額、利率及貸款期間以前，簽署並交付空白之「貸款契約書(消費借款

專用借據)」予 貴行時，即視為授權 貴行依實際核貸金額、利率與期間逕為填妥，但 貴行應於核貸後以電話通知申請人前開貸款

額度、利率及期間等。申請人得於收到前開電話通知後 7日內取消貸款之申請，但申請人已指示 貴行撥款者，不在此限。 

三、申請人同意 貴行及受 貴行委任代為處理事務之人皆得就與本申請書及各項業務往來有關事項之雙方口頭及電話談話予以錄音，並

得自行決定保存電話錄音之期間。在任何爭訟程序中，並得以該錄音作為證據以資對抗申請人或任何利害關係人。 

四、申請人確知於 貴行之任一貸款（含信用卡及現金卡）如未按時依約繳款， 貴行得依主管機關規定報送登錄金融聯合徵信中心信用

不良紀錄，而可能影響申請人現有信用卡之使用及未來申辦其他貸款或信用卡之權益，惟報送資料如有錯誤， 貴行應主動更正並回

復原狀。(前述信用不良紀錄之揭露期間可於聯徵中心網站(www.jcic.org.tw)「社會大眾專區」之「資料揭露期限」查詢。) 

五、依主管機關規定，縱經 貴行核貸， 貴行於撥款時需再次查詢聯徵中心資料，倘發現申請人有其他新增核准應計入 DBR22 倍規範之

授信額度者， 貴行仍保留撥款與否之權利。若經 貴行核准核貸，申請人依約應給付 貴行之一切相關費用，授權 貴行於撥款完

成同時，逕自於所核貸金額或約定帳戶無摺自動扣取，費用一經收取，概不得以提前清償或其他任何理由要求退還。 

六、特定目的外使用個人資料之個別同意條款：(本條款並非強制條款，申請人請審慎考量後決定之，請依據下方申請人親筆簽名欄位所記

載的方式表達您的同意行為) 申請人同意 貴行得為行銷業務(含共同行銷)、資訊業務與資料庫管理、資通安全業務與管理、客戶管

理與服務、電子商務服務及調查及統計與研究分析等目的，蒐集、處理、利用及國際傳輸申請人之個人資料。有關  貴行蒐集個人資

料之目的、類別、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等，均以 貴行「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告知事項」所載內容為限，

並已得知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3 條規定之權益及不提供個人資料對權益之影響。同時，申請人同意基於共同行銷之目的， 貴行得交互

運用申請人「姓名」及「地址」以外之其他個人資料之對象僅限於  貴行所從屬之國泰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下之「所有子公司」(包

括「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世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國泰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國泰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

公司」及未來因組織異動依法應於網站揭露公告之新增子公司)。 

七、申請人申辦「團員貸」或因具有 貴行員工身分而申辦員工貸款者，除已明瞭本項貸款專案適用之對象為任職於「團員貸專案」所載

之各該公司（例：國泰金控及其子公司、國泰醫院及國泰建設等）及 貴行之正式員工，並授權 貴行得向前開任職公司團體調閱人

事相關資料外，同時亦願遵守各該公司有關員工貸款之相關規定。 

八、申請人同意並授權 貴行得以申請人之身分證統一編號，代理本人透過勞工保險局語音系統查詢投保資料。 

九、申請人同意 貴行得共用申請人與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往來保險契約及保單借款之相關資料，作為 貴行核准信用貸款之參考，

申請人得隨時通知停止共用。 

申請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不同意者，請勿簽署本欄位) 身分證字號：                  
十、申請人同意本申請書上所留存之通訊地址及手機號碼等，如與 貴行原存/放款業務所留存之資料不同時，將同步異動申請人於  貴行

各項業務往來所留存之基本資料。 

 
申請人聲明以上所填載借款申請書內容均為事實，且已於 貴行官網取得及詳閱「消費貸款客戶須知」
及「個資法告知事項」，並知悉且同意本申請書上之各項申請、確認及同意條款等內容。 
如本次貸款資金欲從事投資理財，申請人茲聲明確實知悉投資理財必有風險，經審慎評估後，方決定向 
貴行提出貸款申請，並非因他人（如  貴行人員）之勸誘而以借款方式取得資金進行投資。 

    此致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申  請  人：             
                             (簽名或蓋章) 

□申請人勾選後本簽名併代表同意上開第六點個別條款(曾同意

者，無須再勾選本欄位，欲變更意思表示者請於後方欄位載明變

更意旨：                  ，或撥免付費電話 0800-818001)。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人如漏填或誤填本申請日，同意以 貴行收件日期為申請日，並授權 貴行填載。 

銀行
填寫 

案件 
來源 

□廣告(含網路、捷運燈箱、ATM 行銷等)、親友推薦、自己

主動搜尋 □本行行員推薦邀請  

親訪
方式 

□Y 招攬人親核親訪 
□N 非親核親訪 

招攬人 受理暨確認人員 

  
 


